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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采购〔2023〕5 号

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落实 2023 年政府采购
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落实 2023 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

副产品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〔2023〕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。
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是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调整优化政府采购政策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工作部

署。各预算单位要充分认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

兴的重要意义，不断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做好政府采购脱贫地

区农副产品的开展工作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履行好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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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组织职责，督促好本地区各预算单位做好信息填报和采购落

实、定期通报工作。

二、认真填报采购相关信息
各预算单位应通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-“采购

人管理系统”填报单位 2023 年食堂食材采购信息，无食堂的预

算单位可不填报预留比例，但应在填报信息时在备注栏注明“无

食堂”（不可注明为“无饭堂”或其他文字，否则系统无法识别）。

有食堂的预算单位应按照省财政厅预留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本单

位年度食堂食材采购总金额的 30%的有关要求填报。

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在 2023 年 3 月 24 日前通过采购人管理

系统将本部门及下发单位填报信息进行确认汇总提交至同级财

政部门，由财政部门再审核确认。

三、其他
在填报过程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监

管科）反映，联系电话：0751-8176550；如在系统操作及具体

交易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联系 400-1188-832。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3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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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	



